
 1 / 8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广发证券作为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定期报告事

前审查，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公司治理 存在内控缺陷、关联方长期资金占用未

整改完毕、关联方用瑕疵资产抵偿占用

资金 

是 

2 生产经营 持续重大亏损，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是 

3 其他 董事长多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及失

信联合惩戒对象 

是 

4 信息披露 未履行重大诉讼信息披露义务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1、存在内控缺陷、关联方长期资金占用未整改完毕、关联方用瑕疵资产

抵偿占用资金 

根据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会计师”）出

具保留意见及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审计报告》（中兴财

光华审会字[2025]第 205031 号）、《关于对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 2024 年度财

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及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审计报告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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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说明》（中兴财光华审专字[2025]第 205012 号，以下简称《专项说明》）以

及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沧运集团”或“公司”或“本集团”）

于 2024 年 4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沧运集团：2024 年年度报告》（公告编号：2025-

017），2024 年，沧运集团经披露的关联方资金占用事项如下： 

单位：元 

占用主体 期初余额 本期新增 本期减少 期末余额 
单日最高占用

余额 

河北嘉运

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38,921,896.30 0.00 38,921,896.30 0.00 38,921,896.30 

冀春实业

集团有限

公司 

18,000,000.00 0.00 8,697,000.00 9,303,000.00 18,000,000.00 

合计 56,921,896.30 0.00 47,618,896.30 9,303,000.00 56,921,896.30 

（1）河北嘉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嘉运公司”）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嘉运公司持有沧运集团的股份比例为 7.16%。 

嘉运公司作为沧运集团的关联方，存在长期占用沧运集团资金的情形。

2024 年，嘉运公司非经营性占用沧运集团资金期初余额 3,892.19 万元，本期无

新增，本期减少 3,892.19 万元，期末余额 0 万元。报告期内，嘉运公司将天津

红桥区三宗土地使用权及部分房产、其子公司河北沧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

河间九河世嘉分公司部分资产抵偿向公司的借款，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5 月 31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沧运集团：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4-018）《沧运集团：关于签订资产抵债协议书公告》（公告编号：2024-

028）。沧运集团披露的相关公告载明：“资产抵债后，抵债资产不能够马上过

户，公司将根据抵债资产的特点或招商联营或出租或出售变现等方式利用好抵

债资产，以多种可能的方式实现资产保值增值。” 

 

根据河北众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河北嘉运投资有限公司委托核实

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冀众泰评报字[2024]第 007 号，资产评估

基准日为 2023 年 8 月 3 日），嘉运公司天津红桥区相关三宗土地使用权，用地



 3 / 8 

 

性质均为国有划拨，其中，宗地一的土地用途为国有划拨工业用地，证载土地

使用者为天津市红桥区饮食公司（红旗饮食机械厂），权证登记时间为 1996 年；

宗地二的土地用途为国有划拨工业用地，未提供相关权证，嘉运公司出具说明

其证载土地使用者为红桥区副食公司所属虹桥商业机械厂；宗地三的土地用途

为国有划拨商业用地，证载土地使用者为河北省沧州运输总公司驻天津办事

处，权证登记时间为 1996 年；嘉运公司相关房产证载产权人（单位）为河北

省沧州运输总公司驻津办事处，权证登记时间为 1989 年；上述资产评估价值

总计 1,343.59 万元。该资产评估报告书在“十一、特别事项说明与本次评估中

的瑕疵事项”中载明： 

“（四）根据评估基本准则的要求，评估师不对评估对象法律权属进行确认

或发表意见，不对评估对象的法律权属提供保证。 

…… 

（六）由于委托方未提供房产证及土地证原件，所提供复印件不完整，评

估对象权属信息以委托方提供资料为准。 

（七）通过委托方提供资料《泊胜达市场不动产产权说明》评估对象产权

均属于河北嘉运投资有限公司所有，无产权争议。” 

 

根据《河北沧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委托核实资产价值评估项目资产评估

报告书》（冀众泰评报字[2024]第 008 号，资产评估基准日为 2023 年 10 月 8

日），河北沧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河间九河世嘉分公司名下的位于河间市的

九河世嘉小区内共计 174 个车库，2017 年建成，评估价值共计 2,627.80 万元。 

 

对此，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在“关联方资金归还情况”中载明：“截

至 2024 年 12 月 31日，本集团与相关方尚未办理抵债资产产权过户登记手续，

其权利状态存在物权效力缺失、无法对抗善意第三人和资产保全隐患等法律风

险。本集团拟对接收的抵债资产实施出售或出租安排，但基于产权瑕疵阻碍处

置、市场流通性、租赁收益稳定性等法律与商业实质障碍，该资产后续经济利

益的可实现性存在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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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沧运集团转回前期对嘉运公司计提相关坏账准备 1,946.09万元，

上述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造成重大影响：2024 年，沧运集团实现归属于挂牌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2,078.76 万元、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13,162.15 万元。 

 

（2）冀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春集团”） 

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河北冀春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冀春化工”）

直接持有沧运集团的股份比例为 21.67%，为公司第一大股东。2025 年 2 月 14

日，冀春化工通过执行法院裁定、股份转让，减持沧运集团的股份 16,004,452

股，持股比例从 21.67%变为 5.66%。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在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http://www.neeq.com.cn）披露

的《沧运集团：第一大股东变更公告》（公告编号：2025-008）。 

冀春集团为冀春化工的母公司，存在长期占用沧运集团资金的情形。2024

年，冀春集团非经营性占用沧运集团资金期初余额 1,800.00 万元，本期无新增，

本期减少 869.70 万元，期末余额 930.30 万元。对此，沧运集团已计提坏账准

备 930.30 万元。 

 

针对嘉运公司、冀春集团非经营性占用沧运集团资金的情形，会计师出具

的《审计报告》载明：“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表明沧运集团公司存在内控缺陷，

我们无法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上述关联方资金占用坏账准备的计提

是否合理以及 2024 年度关联方资金占用披露是否完整，也无法确定是否有必

要对这些金额进行调整。” 

综上，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沧运集团经披露的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

资金期末余额为 930.30 万元，2024 年单日最高占用余额为 5,692.19 万元。单

日最高占用余额占公司经审计的 2024 年合并财务报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期末余额 5,650.63 万元的比例为 100.74%。 

 

2、持续重大亏损，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5 / 8 

 

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2024 年，沧运集团合并财务报表发生净

亏损 1,865.21 万元；截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流动负债高于流动资产 49,889.09

万元，未分配利润为-31,478.14 万元，未弥补亏损超过股本 10,000.00 万元，这

些事项或情况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沧运集团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

的重大不确定性。 

同时，会计师出具的《专项说明》载明：“这些事项或情况，连同沧运集

团公司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引发较多司法诉讼，导致部分银行账户被司法冻结，

表明存在可能导致对沧运集团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疑虑的重大不确定

性。” 

 

3、董事长多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截至目前，沧运集团董事长、法定代表人为宋吉春，同时，宋吉春为冀春

集团、冀春化工的实际控制人。 

经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http://zxgk.court.gov.cn/），截至目前，宋吉春

已多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主办券商已履行主办券商持

续督导工作职责，已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具体情况详见沧运集团

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指定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于 2024

年 4 月 17 日披露的《补发公司董事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关于补发公

司董事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的声明公告》、于 2024 年 4 月 26 日披露的

《关于公司董事被移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告》、于 2024 年 8 月 29 日披露

的《补发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关于补发公

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的声明公告》、于 2024 年 8

月 30 日披露的《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被移出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的公

告》、于 2024 年 9 月 18 日披露的《沧运集团：补发公司董事被纳入失信被执

人的公告》《关于补发公司董事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的声明公告》、于

2024 年 10 月 29 日披露的《董事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公告》、于 2024 年

11 月 25 日披露的《董事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公告》、于 2024 年 12 月 6

日披露的《董事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公告》、于 2024 年 12 月 17 日披露

的《董事被纳入失信联合惩戒对象的公告》、于 2024 年 12 月 23 日披露的《公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4-17/5d6ae303833c4f6a92168ea38312dbdb.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4-17/8eba648724a14b4fb4a8f85d68b1f826.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4-17/8eba648724a14b4fb4a8f85d68b1f826.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4-26/7789eeb674e44be2aa2869862c64bdb6.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8-29/41600699079442d9b3343446ae1474c9.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8-29/0d436881307d4d4c96e371076132f6f9.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8-29/0d436881307d4d4c96e371076132f6f9.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8-30/50b57696654b4f598a26173b3558b13c.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4/2024-08-30/50b57696654b4f598a26173b3558b1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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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董事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于 2025 年 1 月 20 日披露的《公司董事

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的公告》、于 2025 年 3 月 17 日披露的《董事被纳入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的公告》、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披露的《公司、董事被纳入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的公告》、于 2025 年 4 月 14 日披露的《公司、董事被纳入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的公告》。 

 

4、未履行重大诉讼信息披露义务 

根据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2024 年，沧运集团存在多项诉讼/仲裁事

项，其中一项重大诉讼情况如下： 

原告：中通客户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 

案由：合同纠纷； 

受理法院：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民法院； 

标的金额：1,426.8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 年）经审计合并财务报

表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期末余额 7,790.26 万元的比例为 18.32%； 

案件进展情况：一审审结后，沧运集团已上诉至中级法院，正在二审中。 

主办券商在 2024 年年度报告事前审查中首次知悉上述事项，已履行持续

督导工作职责，多次督促公司补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截至目前，沧运集团未履行相关重大诉讼信息披露义务。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形。 

1、公司存在内控缺陷，存在关联方长期占用沧运集团资金的情形，上述

情形对公司资产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嘉运公司抵债资产存在瑕疵，资产

不能及时过户且后续经济利益的可实现性存在不确定性；冀春集团占用资金

的收回存在不确定性，可能造成公司的财务损失。 

2、公司持续重大亏损，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相关规定，个人

因所负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不得担任公司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5/2025-03-17/ff71d366d664478fbd832d78e84ca8fd.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5/2025-03-17/ff71d366d664478fbd832d78e84ca8fd.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5/2025-04-14/69c589a568b34214936b1be534682b92.pdf
https://www.neeq.com.cn/disclosure/2025/2025-04-14/69c589a568b34214936b1be534682b9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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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

理指引》（以下简称《诚信监督管理指引》）相关规定，挂牌公司不得聘任失信

联合惩戒对象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长多次被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及失信联合惩戒对象，不符合《公司

法》《诚信监督管理指引》的相关规定。 

沧运集团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已于 2024 年 7 月 23 日届满。2025 年 4 月

17 日，公司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换届选举的议案，相关议案尚需提交拟于

2025 年 6 月 6 日召开的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4、公司未能履行重大诉讼信息披露义务，违反了《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

让系挂牌公司信息披露规则》相关规定。 

 

三、 主办券商提示 

沧运集团 2021 年审计报告、2022 年审计报告、2023 年审计报告、2024 年

审计报告均为保留意见及带有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 

主办券商已经履行持续督导工作职责，多次督促公司按照相关制度进行规

范、整改，要求相关主体尽快归还违规占用款项，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 

主办券商已在前期开展现场检查，已多次披露《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并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

以及沧运集团的公司治理、经营情况、信息披露。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密切关注上述事项，注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审计报告》（中兴财光华审会字[2025]第 205031 号） 

《关于对沧州运输集团股份公司 2024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保留意见及带有

与持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中兴财光华审专字

[2024]第 205012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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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运集团：2024 年年度报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4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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